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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有關貴會函詢「協助釐清社區藥局販售環境用藥之相關

細節」一案，詳如說明，復請查照。

​

依據貴會114年8月5日臺社藥雯第11408005號函辦理。

檢視貴會所詢之《藥有法度》內容，謹依本部業管法規

命令說明如下：

本部前於107年3月7日修正環境用藥許可證申請核發作

業準則（下稱準則），將人用化學忌避劑納入管理，

惟準則修正前由衛生福利部核准通過之人用化學忌避

劑產品仍依該部規定管理，爰非以有效成分做為判定

主管機關之依據。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係本部舊稱，本部業於112年8月22
日完成升格。

藉由通訊交易通路販售之環境用藥產品亦屬廣告範

疇，依環境用藥管理法第32條規定，非持有環境用藥

許可證、環境用藥販賣業或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者，

不得為環境用藥廣告，惟刊登內容為商品品名、產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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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案、價格、廠商資料（如一般商品價目表或折扣商

品傳單內容），而不涉及環境用藥產品之效能、使用

方式、製法或安全性，得不視為環境用藥廣告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臺灣社區藥學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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